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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沃物丰。随着南平市
行政中心搬迁到建阳，建阳的人文历史引起了更为广
泛的社会关注。建阳建县的具体时间，以及建县时间
在福建省各县中的地位，是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
到了史志部门工作，遇到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和问题，
就是对建阳建县时间在全省地位的表述，及与之相关
的闽北在全省最早建县是几个的问题。建阳当地包括
官方认定建阳是福建最早建县的五个县之一。建阳区
政府官网的“建阳概况”明确“建阳别称潭城……公元
205年置县，是福建省最早设置的五县之一”。但是，这
一说法似乎并未得到方志工作者的一致认可。另一种
观点是，在福建最早设置的 5县中，闽北有南平（今延
平）、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3个县，另一个是侯
官（志书也有记载为候官），还有一个县县名史缺。这
个矛盾也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轮修志，《南平地区
志》和《建阳县志》中的不同表述可以看出。1994年出
版的《建阳县志》的“总述”中表述：“建阳县是福建省最
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而2004年出版的《南平地区志》
的“总述”中则表述为：“在福建境内最早设置5县中，在
闽北就有南平、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三县。”这
个矛盾和问题，是应该进行进一步研究的，也就是到底
应当如何表述是合适的，而表述中有关概念的界定又
该如何把握为好？

关于建安初建安、南平、汉兴三县的建县

建安（今建瓯）、南平（今延平）、汉兴（今浦城）三个
县，于建安初设置，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定论。宋乐史
撰《太平寰宇记》“建州”篇记载：“后汉建武中又为东侯
官县。建安初分东侯官之地为建安，并南平、汉兴三
县。”原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明代黄仲昭编
修《八闽通志》记载：“……此为南部，建安初，始有侯
官、建安、南平、汉兴等五县，其一史缺书……”原南平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清康熙三十二年版张琦主
修的《建宁府志》“沿革”记载：“献帝建安初，立三县，属
会稽南部都尉。分侯官之北乡置建安、南平、汉兴三
县。”该《建宁府志》“县治”记载：“建安，本侯官北乡地，
汉建安初析置。以年号为县名。”原南平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整理点校的清顺治十七年版孔自洙等修的《延
平府志》记载：“建安初，始分侯官之北置南平县，即今
府地也。”原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清嘉庆

《新修浦城县志》记载：“建安初，分东侯官之北乡，置建
安、南平、汉兴三县，为会稽南部都尉。汉兴即今浦
城。”总的来说，建安初，闽北置建安、南平、汉兴三县，
是没有疑问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商榷，即对建安初如何界定，
可否将建安初认定为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我问
了一下资深的方志工作者当时编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轮志书，是如何把握这个问题的。据了解，当时方志工
作者们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宜把建安初直接认定为建
安元年，而是以认定为建安元年及之后几年这样一个
期间为宜。所以2004年出版的《南平地区志》之“总述”
表述为“南平成为行政区域，始于汉建安初年（约196—
200年间）”。1994年出版的《浦城县志》“大事记”也表
述为“建安元年至五年间（196—200）置县，称汉兴”。
而1994年出版的《建瓯县志》“大事记”则表述为：“建安
初（196），划分侯官北乡之地置建安、南平、汉兴三县。”

《建瓯县志》编纂者将建安初直接认定为公元196年，也
即建安元年，不知是有确切出处，还是按自己对初字的
理解来认定。笔者感到，从严谨的角度，毕竟初字与确
切的具体年份还是有所不同，与具体年份相比较，初字
更体现为一个时间段。所以，对建安初的认定，还是以
编纂《南平地区志》时认可的约建安元年及之后几年这
样一个时间段的表述，比直接认定为建安元年（公元
196年）为好。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1994年出版的《南平市
志》（注：此南平市为现延平区）“建置”记载：“建安元年
（196），孙策遣贺齐代韩晏，领会稽南部都尉，受商升
降，分侯官北乡置南平县。”“大事年表”记载：“东汉建

安元年（196），置南平县。”1994年出版的《南平市志》将
南平置县时间确定为建安元年，也是值得考证的。关
于南平置县时间，原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
民国《福建通志》“南平县”记载为“东汉建安元年，孙策
称会稽守，置南平县”，并注出自《太平寰宇记》。笔者
查阅了《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在“建州”篇记载：

“后汉建武中又为东侯官县。建安初分东侯官之地为
建安，并南平、汉兴三县。”在“邵武军”篇中记载：“邵
武县，本后汉东侯官县之北乡也，建安元年，孙策称会
稽守，置南平县。”而“南剑州”篇竟然记载为“吴永安
三年立为南平县”。这就有个比较大的疑问了，同一
卷志书中，对南平的建县时间，南平曾隶属的建州（原
为建安郡）记载为建安初，不曾隶属的邵武军记载为
孙策称会稽守的建安元年，而当时所隶属的南剑州竟
记载为吴永安三年，即公元 260年。将南平建县时间
认定为吴永安三年显然应是有误的。但对《太平寰宇
记》“邵武军”记载中将南平建县认定为孙策称会稽太
守之建安元年，也是有待考证的，毕竟孙策领会稽太
守后，才令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东冶，韩晏失
败后贺齐代之，贺齐平侯官后再分侯官之北乡置建安、
南平、汉兴三县。这些事件是否都发生在建安元年一
年之中，是值得商榷的。查阅明代《八闽通志》，其“延
平府”记载为“汉建安初，始分侯官之北乡，置南平县”，

“南平县”记载为“建安初，始析置南平县，属建安郡”，
也都是将南平建县时间记载为“建安初”，而非“建安元
年”。

关于建平的建县时间

关于建平（今建阳）建县时间，官方和方志工作者
一致认定是东汉建安十年，即公元 205年。明代《八
闽通志》“建宁府”记载：“（建安）十年，析建安之桐乡
置建平县。”“建阳县”记载：“建阳县，本建安县地。汉
建安十年，三国吴析县之桐乡，置建平县，属会稽南
部。”原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民国《福建通
志》对建平的建县时间记载为：“汉建安十年，吴贺齐
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并兼建安县旧桐乡地。”原
南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清康熙三十二年版
张琦主修的《建宁府志》“县治”记载：“建阳，本建安桐
乡地。汉建安十年，孙策遣贺齐讨上饶，分桐乡以益
之，立建平县，属会稽南部。”明清时期《建阳县志》也
都记载为建安十年建县。以上记载都是建平于建安
十年，即公元 205年置县。但是，明《八闽通志》和清

《建宁府志》在同一部志书中，却也有将建平建县时间
记为吴永安三年（公元 260年）的记载。明代《八闽通
志》“建置沿革”记载：“景耀三年，吴永安三年。以建
安为建安郡，改汉兴为吴兴，增置建平（即今建阳县）、
东平（未详）、将乐县（即今将乐县）、昭武（即今邵武
府）、东安（即今泉州府同安南安二县地），凡领九县。”
清康熙三十二年版张琦主修的《建宁府志》“沿革”记
载：“景帝永安三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领县十。
是年，析建安之桐乡，置建平县，改都尉曰太守，领建
安、建平、吴兴、东平、将乐、昭武、绥安、南平、侯官、东
安十县，仍治建安。”

对建平建县时间，虽然《八闽通志》和《建宁府志》
有不同记载，但建平建县时间为建安十年的出处，源于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吴主传第二”记载：

“（建安）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贺齐
传”记载：“侯官即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
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八年也……十年，转讨上饶，分以
为建平县。”虽然《八闽通志》“建置沿革”和《建宁府志》

“沿革”对建平的建县时间记载为吴永安三年，但有《三
国志》《八闽通志》“建宁府”“建阳县”和《福建通志》《建
宁府志》“县治”等对建安十年建平置县的记载，认定建
平于建安十年置县是没有问题的。还可以明确的是，
继侯官之后，建安、南平、汉兴在建安元年及之后几年
的建安初置县，当然也不排除都在建安元年即公元196
年置县的可能。这四个县建县都比建平早，应该是可
以认定的。

关于东冶五县或建安初五县之说法的由来

笔者查找了古代和民国相关志书，从相关志书看，
对东冶五县或建安初五县之说的记载有以下来源：一
是西晋陈寿《三国志》“吕岱传”记载：“会稽东冶五县贼
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
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二是
南宋梁克家《三山志》记载：“侯官……光武时，罢都
尉。时遂废回浦县。后复置南部。建安元年，孙策令
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东冶时，方立此名。及
晏败，以贺齐代之。八年，始置府于建安。建安初，始
有侯官等五县……建安元年，孙策渡浙江。会稽太守
王朗浮海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不纳，赖虞翻说之，乃为
起兵。策复遣将击之。是时，县皆豪杰自立，可知也。
未几，升降于贺齐。建安、南平、汉兴三县复反。又其
后，东冶五县反。四县名见前，其一，史缺书。”三是明
代《八闽通志》记载：“此为南部，建安初，始有侯官、建
安、南平、汉兴等五县，其一史缺书……景耀三年，吴永
安三年。以建安为建安郡，改汉兴为吴兴，增置建平
（即今建阳县）、东平（未详）、将乐县（即今将乐县）、昭
武（即今邵武府）、东安（即今泉州府同安南安二县地），
凡领九县。”四是民国《福建通志》记载：“十五年，会稽
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孙权以吕岱为督军校
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
岱拜昭信中郎将，钦徙讨越中郎将《三国志·吕岱传、蒋
钦传》”“《三国志》……其《吕岱传》言‘会稽东冶五县贼
作乱’者，事在建安十五年，已有建平五县：系指侯官、
建安、汉兴、南平、建平也。东冶其统名，不数在五县之
内，本改称东部侯官。即于建安分立都尉府，于是始驻
南部都尉。”

以上四部志书成书时间分别为西晋、南宋、明代、
民国，其中《三国志》成书时间最早，而民国《福建通志》
对史实的考据则相当严谨。《三国志》的成书时间与三
国时期相当接近，在没有看到更早的史书记载下，东冶
五县之说源于《三国志》之“吕岱传、蒋钦传”，应该是较
早的史书记载，其中说到东冶五县，但没有讲到具体是
哪五个县。《三山志》先是概括性记载了建安八年贺齐
置南部都尉府于建安，建安初始有侯官等五县；然后详
述东冶这段时间的历史，其中记载了贺齐受孙策之命
于建安元年平侯官后，于建安八年进兵平建安、南平、
汉兴之乱；再记述东冶五县反叛之事（即吕岱平东冶五
县之乱，为建安十五年事）；记述完上述历史后，再说到
四县名见前，其一史缺书，就是说对建安十五年平定的
东冶五县，侯官、建安、南平、汉兴四个县县名可知，另
外一个县则史书未见记载。明代《八闽通志》对五县的
记载，同《三山志》记载总体一致，记为建安初，始有侯
官、建安、南平、汉兴等五县，其一史缺书，但是把建平
建县时间认定为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事实上把建
平排除在五县之外。而民国《福建通志》编纂者经过考
证认定：《三国志》之“吕岱传”所说的“会稽东冶五县贼
作乱”，是在建安十五年，而这时五县已有建平县，即侯
官、建安、汉兴、南平、建平；而东冶是这一地域的统名，
不数在五县之内。

对建阳是福建最早五个县之一说法的认
可和界定

从以上可以看出，最早讲到东冶五县，是源自《三
国志》之“吕岱传、蒋钦传”，其中说到吕岱、蒋钦平东冶
五县之乱。《三山志》记载建安初，始有五县。记载的东
冶五县即是指吕岱平东冶五县之乱，东冶五县也即建
安初五县，只是明确其中四县为侯官、建安、南平、汉
兴，还有一个县史缺。而明代《八闽通志》关于建安初
五县的记载和《三山志》总体一致，记建安初有侯官、建
安、南平、汉兴等五县，其一史缺书。但有一个不同，其
将建平县记为吴永安三年（即公元260年）设置，事实上
将建平排除在了建安初五县之外。前面我们已经考
证，《八闽通志》关于建平县记为吴永安三年设置，显然

不符合《三国志》等对建平县为建安十年设置之记载，
这样，就不能因《三山志》和《八闽通志》对东冶五县中
四县是侯官、建安、南平、汉兴，其一史缺的记载，而简
单地将建平排除在建安初五县，即东冶五县之外。

吕岱平东冶五县之乱的时间，民国《福建通志》援
引《三国志》，记载认定为建安十五年，并认定这时五县
有建平县，即侯官、建安、汉兴、南平、建平。按此认定，
建平属于东冶五县之一。笔者完全认可这个考证认
定。而且，建平既然属东冶五县之一，也即为《三山
志》中所说的建安初五县之一。主要有以下理由：一
是冶县、东冶非东冶五县之一。据说有方志工作者认
为东冶五县史缺的一个县是冶县或东冶，这应该是站
不住脚的。冶县是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 85年）时
设立。《福建通志》“沿革上”东汉期间之“案”记：“东冶
与侯官实二而一。东冶本冶县旧名，本闽越统名，后
改称侯官，亦称东部侯官……东冶其统名，不数在五
县之内。”“沿革下”记载：“闽县，本汉冶县地，属会稽
郡。后汉称侯官，称东部侯官……侯官县，本汉东冶
地。后汉时，亦称东部侯官、侯官都尉。然商升为侯
官长，侯官固县名矣。”所以东冶即是冶县，后改称侯
官，东冶五县的东冶，指的是东冶作为区域统名，其并
不在五县之内。二是侯官、建安、南平、汉兴四个县之
后为建平县置县。对侯官、建安、南平、汉兴为建安初
置县，且比建平县置县早，这是没有问题的。而建平
是建安十年置县，从史载和有关志书看，继侯官等四
个县之后，福建接下来最早设置的县就是建平县。三
是《三国志》吕岱平东冶五县之乱时建平县已经设
立。平东冶五县之乱的时间，在建安十五年，而此时
建平县已经设立。且当时福建也只有侯官、建安、南
平、汉兴、建平这五个县。四是《三山志》记载建安初
始有侯官等五县，指的即《三国志》中的东冶五县。《三
山志》先是概括性记载了建安八年，贺齐置南部都尉
府于建安。建安初，始有侯官等五县。在详述东冶时
间这段历史中，记载了贺齐受孙策之命于建安元年平
侯官后，于建安八年进兵平建安、南平、汉兴之乱，接
着再记述东冶五县反叛之事。可以看出，前面说的建
安初始有侯官等五县，与接下来详述平东冶五县之乱
的五县，指的是同一个五县。只是认为其一史缺书，
但并没有将建平直接排除在五县之外。五是《八闽通
志》事实上将建平排除在建安初五县之外是站不住脚
的。前面已说过，明代《八闽通志》关于东冶五县的记
载和《三山志》总体一致，记建安初有侯官、建安、南
平、汉兴等五县，其一史缺书。但有一个不同，即《八
闽通志》将建平县记为在吴永安三年设置，事实上将
建平排除在五县之外。但因《八闽通志》对建平建县
时间记载有误，建平建县时间应是建安十年，而非吴永
安三年，所以就不再能将建平简单地事实排除在建安
初五县之列。六是民国《福建通志》明确了建平即东冶
五县之一。《福建通志》记载：“《三国志》……其《吕岱
传》言‘会稽东冶五县贼作乱’者，事在建安十五年，已
有建平五县：系指侯官、建安、汉兴、南平、建平也。”明
确建平即东冶五县之一，并且对东冶非五县之一进行
了详细的论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认定建平即东冶五县之
一，也即《三山志》所说的建安初侯官等五县之一。所
以，我们可以说“建阳县是福建省最早（或最古老）的五
个县邑之一”或“在福建境内最早设置5县中，在闽北就
有南平（今延平）、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建平
（今建阳）4县”。当然，这样认定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是
对于“最早”或“最古老”的界定。对五个“最早”或“最
古老”的县不是指五个县都最早于同一个年份建县之
意，而是相对于福建省其他县的建县，这五个县的建县
是最早的。二是冶县、东冶与侯官是同一县的不同时
期县名，东冶五县之一为侯官，而非冶县、东冶。三是
建安、南平、汉兴于侯官之后，在建安元年及之后几年
的建安初置县，这四个县早于建平的建安十年建县。
在这些前提下，我们可以说，建阳县是福建省最古老的
五个县邑之一。

（作者单位：中共南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建阳建县时间与“福建最早五县”问题考辨
□朱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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